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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柔性引进人才年度考核参考标准

一、正向标准（完成3项即可评为合格等次）
（一）完成双方产学研合作项目不少于1项。
（二）为企业引进新的合作项目不少于1项。
（三）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不少于1项。
（四）为企业开展培训或讲座不少于3场次。
（五）为企业培训人员不少于10名。
（六）协助企业建立规章制度或科技创新奖励激励政策不少于1项。
（七）协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或完成调研报告。
（八）指导企业通过改进工艺、购置设备降本增效。
（九）指导企业开展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研发费用归集等相关工作。
（十）线上、线下指导企业工作不少于12次。
（十一）协助企业建立研发机构、实验室、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。
（十二）协助企业申报国家级、自治区级、银川市级科技创新项目。
（十三）协助企业申请专利。
（十四）协助企业引进人才。
（十五）带头组建企业科技创新团队。
（十六）协助企业获得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科技奖励。
（十七）协助培育企业成长为创新型示范企业和高成长创新企业（辅导企业申报并获批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示范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或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）。
二、反向标准
（一）在聘任后没有下企业开展调研、技术指导、科技服务等工作。
（二）出现科研失信等方面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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